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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 
 

（2020）鲁 02清终 1 号 

 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青岛方盛工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青岛市李沧区上苑路 28号。注册号：370213228002663。 

法定代表人：袁苹，总经理。 

委托代理人：王录，山东畅海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青岛澳柯玛热水器有限责任

公司，住所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315号。注册号：

3702111801504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戈风钰，经理。 

委托代理人：解汝山，男，1975 年 11 月 13 日出生，汉

族，住青岛市黄岛区齐长城路 12号内 12号楼 3单元 402，系

该公司法律诉讼主管。 

上诉人青岛方盛工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方盛公司）因与

被上诉人青岛澳柯玛热水器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澳柯玛热

水器公司）申请强制清算一案，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

法院（2019）鲁 0211 清申 3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

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上诉人方盛公司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裁定，并依法指定清

算组对被上诉人进行强制清算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一审法院以

双方达成债权转让协议为由裁定不予受理认定错误。1、被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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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人并未将该债权转让的情况通知债务人，根据《合同法》第

八十条的规定，未经通知，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。2、双方签

订债权转让协议目的是为了向原审法院提供执行第三人到期

债权的财产线索，并不是真正的债权转让协议。原审法院要求

申请人先行到第三人单位调查了解，以备准确执行。但是双方

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，被上诉人仅仅提供了债务人名单，并未

将享有债权的证据材料提供给上诉人。在该种情况下，申请人

委托律师到各个第三人所在地调查了解，发现存在两种情况，

有的第三人将欠被申请人的欠款交付给被申请人的业务员，有

的已经人去楼空无法找到相关人员。可想而知被申请人转让相

关债权时，这些债权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。3、虽然《债权转

让协议书》载明，“否则，甲方须继续提供可供执行的到期债

权债务人名单，直到黄岛法院(2008)黄商初字第 53 号判决书

确定的案款全部履行完毕”。但是，时至今日，被上诉人未向

上诉人提供过可供执行的到期债权债务人名单，也未提供被申

请人和其他第三人债权债务的财务资料或债权确认书，且被申

请人事后也没有向第三人主张债权以偿付申请人的债权，也没

有继续提供有价值的可实现债权的其他第三人以备黄岛法院

执行。而且，被上诉人已被吊销营业执照、停止经营活动，根

本没有履行《债权转让协议书》的任何能力。上述原因导致上

诉人根本无法实现《债权转让协议书》中约定的债权。原审裁

定要求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提供到期债务的方式继续实现其

债权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。二、上诉人要求对被上诉人进行司

法强制清算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1、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合法

债权人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，已由原审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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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(2008)黄商初字第 53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被上诉人向上

诉人支付 851,857 元以及利息。判决生效后，因被上诉人未按

判决履行，上诉人已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后因被上诉人

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执行。2、被上诉人已被工商行政部

门吊销营业执照。2007 年 11 月 28 日，青岛市工商局黄岛分

局作出青工商开企处字(2007)382-第 0028 号行政处罚决定

书，以被上诉人违反《企业年度检查办法》第四条的规定为由，

对被上诉人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，并要求被上诉人停止经

营活动，依法组织清算。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第 180条第 4项、第 183 条之规定，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(二)》第 7 条之

规定，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合法债权人，申请人民法院指定

清算组对被上诉人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。 

被上诉人澳柯玛热水器公司答辩称：第一，上诉人与被上

诉人综合考虑了本金和利息，经协商签订了 9份债权转让协议

书（总金额为 119 万余元及滞纳金、利息），了结了(2008)黄

商初字第 53 号判决的权利义务，双方再无赊欠。第二，上述

债权转让签订后被上诉人积极配合，上诉人已经执行完债务人

是曹福祥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判决权利，实现了相关权

利。剩余协议书的权利自双方盖章之时起，上诉人已完成受让，

但据上诉人自述称经其上门催讨，债务人声称不存在欠款或无

法找到等情形，被上诉人不知情。上诉人至今并未通过代位诉

讼等合理合法的手段来积极主张债权转让协议中的权利，对相

关权利不予主张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，应承担相应后

果。综上，双方已通过协议方式解决了债权债务，再无赊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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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诉人诉求无任何法律与事实依据，请求依法驳回。 

方盛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：对被申请人澳柯玛热水器公司

进行强制清算。 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澳柯玛热水器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

29 日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。2008 年 5 月 30 日，

一审法院经审理以（2008）黄商初字第 5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

澳柯玛热水器公司支付方盛公司 851,857元及利息、诉讼费。

该判决生效后，经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执行，以澳柯玛热水

器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终结执行。后，经双方协商，

方盛公司接受澳柯玛热水器公司转让的九笔债权，债权转让协

议约定如果债权执行到位，双方相应数额债务也归于消灭，否

则需继续提供可供执行的到期债务人名单，直到黄岛区人民法

院法院（2008）黄商初字第 53 号判决书确定的案款全部履行

完毕，上述债权由方盛公司行使债权人权利，方盛公司共追回

约 9 万元，剩余债权未得到清偿。 

一审法院认为，一审法院在执行其（2008）黄商初字第

53 号民事判决书过程中，虽因澳柯玛热水器公司无财产可供

执行裁定终结执行，但方盛公司与澳柯玛热水器公司另行达成

债权转让协议，并约定澳柯玛热水器公司应向方盛公司提供到

期债务以偿还（2008）黄商初字第 53 号判决书确定的案款，

故方盛公司可以通过澳柯玛热水器公司提供到期债务的方式

继续实现其债权，方盛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，应予驳

回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<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

谈会纪要>》第十二条之规定，一审法院裁定：对申请人方盛

公司的申请，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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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二审期间，上诉人方盛公司提交第三人到期债权执行

申请书一份，证明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目的是向原审法院

执行局提供执行线索。 

被上诉人质证称：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，但在该证据最后

部分也陈述了申请人应当采取代位诉讼等方式来主张权利，实

际上申请人至今未进行权利主张。 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该证据具有真实性、合法性，与本案具

有关联性，本院予以采信。 

本院经审理查明，上诉人方盛公司与被上诉人澳柯玛热水

器公司签订涉案九份债权转让协议书后，仅获得了债务人为曹

福祥的两笔债权清偿。上诉人主张，在上诉人向其他次债务人

主张债权时，有的债务人声称款项已支付给被上诉人公司职

工，不欠被上诉人款项，有的债务人不知去向。 

另查明，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对涉案除债务人为曹

福祥之外的其他七份债权转让协议书记载的债务人享有到期

债权。 

还查明，被上诉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未依法组成清算组

进行清算。被上诉人称，其已停产多年，无在职职工。  

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，本院

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根据双方诉辩主张，本案争议焦点为：1、涉

案九份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具有可履行性。2、人民法院应否

指定清算组对被上诉人进行强制清算。 

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，本院认为，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

涉案九份债权转让协议书中，上诉人已获得债务人为曹福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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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笔债权的部分清偿，除债务人为曹福祥之外的其他七份债权

转让协议书不具有可履行性。理由如下：经一审法院（2008）

黄商初字第 53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到

期债权 851857 元。本案双方经协商签订涉案九份债权转让协

议书，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将对案外人享有的九笔到期债权转让

给上诉人以清偿被上诉人所欠承揽加工款 851,857 元，“否则，

甲方（被上诉人）须继续提供可供执行的到期债权债务人名单，

直到黄岛法院(2008)黄商初字第 53 号判决书确定的案款全部

履行完毕”。但上诉人仅获得债务人为曹福祥的两笔债权部分

清偿，并未从其他七份债权转让协议所示的债务人中获得债权

清偿。本院认为，被上诉人作为债权转让人，仅向上诉人提供

了其主张享有到期债权的债务人名单，并未提交财务凭证、生

效裁判文书或仲裁文书、已经公证的债权文书等证据证明被上

诉人对其他七份债权转让协议所示债务人享有到期债权，也未

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作为债权转让人，已通知七份债权转让

协议的次债务人债权转让事项，债权转让协议已对次债务人发

生法律效力，在上诉人无法从其他七份债权转让协议所示次债

务人处获得清偿时，被上诉人更未按约继续向上诉人提供其享

有其他可供执行的到期债权的债务人名单和债权凭证等证明

材料。故本院认为，除曹福祥之外的其他七份债权转让协议书

不具有可履行性，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偿还 651,857 元

（851,857 元-20万元）。 

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，本院认为，一审法院应指定清算组

对被上诉人进行强制清算。理由如下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，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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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）项规定而解散

的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清

算。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

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

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本案中，被上诉人被吊销营

业执照后未依法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，故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

的债权人，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上诉人进行清算。

故本院认为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上诉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

组对被上诉人进行强制清算。 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解散公司诉讼案件

和公司清算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基层人民法院管

辖县、县级市或者区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解散诉讼

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地区、地级市以上的

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解散诉讼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。

本案被上诉人在青岛市黄岛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成

立，且其住所地及其财产均在青岛市黄岛区，故本案应由一审

法院管辖并依法受理。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上诉人对被上诉

人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错误，本院予以纠正。 

综上所述，上诉人方盛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，本院予以支

持。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不当，本院予以纠正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(二)项之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 

一、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（2019）鲁 02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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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申 3号民事裁定； 

二、指令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受理上诉人青岛方

盛工贸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青岛澳柯玛热水器有限责任公司

的强制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 

 

审 判 长     冯  梅 

审 判 员     曲  波 

审 判 员     何宜曈 

 
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

 

 

法官助理     王  清 

书 记 员     刘欣瑜 


